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 121 /20  號 

(資 料 文 件 )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轄 下

文 化 康 樂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

第 五 次 會 議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主 旨  

文 件 概 述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文 化 康 樂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下

文 簡 稱 「 文 康 地 管 會 」 )第 五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部 分 事 項 。 會 議 討 論 詳 情 ，

將 於 稍 後 呈 交 ， 並 以 獲 文 康 地 管 會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為 準 。  

要 求 交 代 何 文 田 區 內 公 園 滅 蚊 及 防 疫 措 施  

２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以 下 簡 稱 "康 文 署 "） 表 示 為 確 保 場 地 的 環 境

衛 生，署 方 安 排 清 潔 合 約 承 辦 商 員 工 每 天 清 理 場 地 內 的 積 水、垃 圾、枯 葉

和 腐 爛 植 物，亦 有 定 期 清 理 沙 隔 ／ 排 水 明 渠 內 的 堵 塞 物（ 例 如 淤 泥 ）及 修

剪 植 物，在 沙 井 噴 灑 蚊 油 等，以 減 低 蚊 子 滋 生 的 機 會。署 方 已 在 何 文 田 區

內 多 個 場 地 設 置 捕 蚊 器，以 殺 滅 蚊 蟲 及 庫 矇。為 進 一 步 加 強 場 地 的 滅 蚊 工

作 ， 署 方 聘 用 了 專 業 服 務 承 辦 商 ， 在 5 月 至 10 月 期 間 每 星 期 在 轄 下 重 點

場 地 進 行 超 微 量 噴 霧 及 殘 留 噴 灑 的 滅 蚊 工 作。該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區 內 的

蚊 患 情 況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再 進 一 步 加 強 滅 蚊 措 施 。  

3.  防 疫 方 面 ， 署 方 除 了 安 排 清 潔 員 工 加 強 清 潔 公 園 外 ， 亦 在 場 地 的

當 眼 位 置 張 貼 宣 傳 海 報，提 醒 市 民 進 入 或 身 處 公 眾 地 方 時 須 一 直 佩 戴 口 罩 ，

減 少 社 交 接 觸，並 保 持 社 交 距 離。同 時，署 方 職 員 亦 已 加 強 場 地 巡 查，以

確 保 市 民 遵 守 規 定。署 方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疫 情 最 新 發 展 及 適 時 檢 視 以 上 安

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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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加 強 公 園 假 日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 

４ .  署 方 轄 下 休 憩 場 地 均 有 場 地 職 員 作 定 期 巡 查 ， 以 確 保 場 內 設 施 符

合 安 全 及 衛 生 標 準。署 方 亦 因 應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（ 禁 止 群 組 聚 集 ）規 例 》

（ 第 599G 章 ） 加 強 場 地 巡 查 ， 尤 其 於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期 間 較 多 群

組 聚 集 的 休 憩 場 地，並 對 違 反 有 關 規 例 的 群 組 參 加 者 作 出 勸 喻。署 方 表 示

於 2020 年 3 月 至 9 月 期 間 ， 在 九 龍 城 區 轄 下 休 憩 場 地 共 進 行 了 16 509 次

巡 查 及 作 出 2 149 次 勸 喻 。  

 

5.  署 方 於 2020 年 10 月 11 日（ 星 期 日 ）與 勞 工 處 進 行 聯 合 行 動，在

賈 炳 達 道 公 園、打 鼓 嶺 道 休 憩 花 園 及 世 運 花 園 進 行 巡 邏。期 間，跨 部 門 代

表 特 別 向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派 發 不 同 語 言 的 宣 傳 單 張。署 方 亦 在 場 地 的 當 眼 處

張 貼 中 英 文 告 示，及 在 較 多 外 籍 傭 工 聚 集 的 地 方 張 貼 中、英、菲 律 賓、印

尼 及 泰 文 五 種 語 言 的 海 報 ， 以 提 醒 場 地 使 用 者 遵 守 有 關 規 例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20 年 10 月  


